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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，維護本所之教學儀器及設備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二、本所之全部儀器設備，悉依財產管理辦法造冊列管，非經核准，不得出借，

管理人員會隨時清點。 

三、本所儀器設備提供教學上課使用、專題製作、學生作業課後自修及教師教

學研究用 

四、本所之全部儀器設備設有借用登記簿，借用人於借用及歸還時需詳細填寫 

儀器設備用登記表，若儀器設備遇有故障損壞時，請告知器材設管理人員 

檢查故障原因。  

五、所有的儀器設備均應愛惜使用，並維持教室環境的整潔，若因不當使用而

導致設備損壞者，應負賠償責任；惡意破壞者除負賠償責任，將禁止使用

各項設備。 

六、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